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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政策專員區義國

沒有“秘密審訊”

與 一 些 人 所 指 稱 的 相 反 ， 實 施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二 十 三 條 的 條 例 草 案 當

中 並 沒 有 任 何 關 於 “秘 密 審 訊 ”的 規 定 。 在 建 議 的 新 法 例 下 ， 任 何 刑 事 檢

控 都 須 符 合 正 常 審 訊 程 序 。 此 外 ， 任 何 人 如 被 控 以 當 中 一 項 危 害 國 家 安

全 的 嚴 重 罪 行 ， 均 有 權 利 選 擇 由 陪 審 團 審 訊 。

2 . 只 有 在 遭 禁 制 的 本 地 組 織 提 出 上 訴 的 情 況 下 ， 才 會 出 現 採 用 條 例 草

案 所 載 的 特 別 法 庭 程 序 的 可 能 性 。 禁 制 某 個 組 織 並 不 涉 及 刑 事 審 訊 。這

是 由 保 安 局 局 長 作 出 的 行 政 決 定 ， 有 如 很 多 其 他 的 行 政 決 定 ， 例 如 撤 銷

進 行 某 類 活 動 的 牌 照 。 這 項 行 政 決 定 不 會 直 接 引 致 任 何 刑 事 懲 處 ， 例 如

罰 款 或 監 禁 ， 但 意 味 該 組 織 的 活 動 必 須 終 止 。

3 . 很 多 行 政 決 定 都 可 向 特 別 審 裁 處 提 出 上 訴 ， 例 如 行 政 上 訴 委 員 會 。

在 若 干 情 況 下 ， 針 對 法 律 觀 點 提 出 的 上 訴 可 以 向 法 院 提 出 。 《 實 施 基 本

法 第 二 十 三 條 諮 詢 文 件 》 建 議 ， 如 果 某 本 地 組 織 被 禁 制 ， 有 關 法 律 的 論

點 可 向 法 院 提 出 上 訴 ， 而 有 關 事 實 的 論 點 亦 可 向 一 個 獨 立 的 審 裁 處 提 出

上 訴 。 文 件 清 楚 列 明 ： “鑑 於 上 訴 可 能 涉 及 敏 感 的 資 料 或 情 報 ， 因 此 ，

上 訴 程 序 的 規 則 在 確 保 程 序 公 平 的 同 時 ， 還 須 保 護 機 密 資 料 和 資 料 來 源

免 遭 披 露 ”。 作 出 披 露 後 如 會 令 激 進 分 裂 組 織 內 告 密 者 的 身 分 暴 露 甚 或

令 人 得 悉 告 密 者 的 存 在 ， 並 危 及 人 命 安 全 ， 便 是 這 類 敏 感 資 料 的 一 個 例

子 。

4 . 有 人 對 特 別 上 訴 審 裁 處 可 能 不 如 法 院 般 獨 立 表 示 疑 慮 ， 政 府 作 出 回

應 ， 並 建 議 任 何 針 對 禁 制的 上 訴 ， 都 應 向 法 院 提 出 ， 但 仍 須 保 護 機 密 資

料 和 資 料 來 源 免 遭 披 露 。 怎 樣 才 可 做 到 這 點 而 又 不 損 害 上 訴 的 公 平 性

呢 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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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在 一 宗 1 9 9 6 年 的 案 件 中 ， 歐 洲 人權 法 庭 處 理 了 這 個 問 題 。 當 時 ，

錫 克 教 分 離 主 義 領 袖 M r .  K a r a m j i t  S i n g h  C h a h a l 質 疑 英 國 政 府作出 的 若

干 決 定 。 M r .  C h a h a l 在 英 國 內 政 大 臣 裁 定 他 對 國 家 安 全 造 成 威 脅 後 ， 自

1 9 9 0 年 8 月 起 便 被 扣 押 以 待 遞 解 離 境 。

6 . 歐 洲 人 權 法 庭 判 他 根 據 《 歐 洲 人 權 公 約 》 提 出 的 部 分 申 訴 得 直 ， 包

括 他 不 獲 給 予 機 會 由 法 庭 裁 決 他 被 扣 押 是 否 合 法 的 申 訴 。 當 時 ， M r .

C h a h a l 只 能 向 一 個 諮 詢 委 員 會 就 其 扣 押 事 宜 作 出 申 述 ， 而 該 委 員 會 的決

定 對 內 政 大 臣 並 沒 有 約 束 力 。

7 . 儘 管 裁 定 這 樣 的 程 序 違 反 《 歐 洲 人 權 公 約 》 ， 歐 洲 人 權 法 庭 同 意 當

國 家 安 全 受 到 威 脅 ， 無 可 避 免 地 可 能 要 使 用 機 密 資 料 時 ， 可 能 須 制 定 特

別 程 序 保 護 有 關 的 機 密 資 料 。 該 法 庭 認 為 加 拿 大 為 這 類 案 件 制 定 的 司 法

管 制 程 序 可 取 。

8 . 加 拿 大 的 模 式 見 於 加 拿 大 的 《 移 民 法 令 》 ( C a n a d i a n  I m m i g r a t i o n

A c t )。 該 法 令 處 理 入 境 及 移 居 到 加 拿 大 的 事 宜 ， 並 規 定 把 可 能 從 事 間

諜 、 恐 怖 活 動 或 可 能 對 國 家 安 全 構 成 危 險 的 人 驅 逐 出 境 。 某 人 若 非 加 拿

大 公 民 或 永 久 性 居 民 ， 並 根 據 保 安 報 告 獲 “證 明 ”為 被 排 除 人 士的話 ， 則

可 透 過 上 訴 程 序 進 行 上 訴 。 一 名 資 深 法 官 會 以 非 公 開 形 式 審 核 保 安 情 報

報 告 ， 至 於 從 外 國 政 府 取 得 的 機 密 證 據 ， 則 另 有 特 別 程 序 進 行 審 核 。 另

一 條 文 規 定 ，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， 可 覆 核 根 據 上 述 證 明 書 發 出 的 遣 送 離 境

令 。 有 關 條 文 訂 明 聆 訊 會 在 申 請 人 缺 席 的 情 況 下 以 非 公 開 形 式 進 行 ， 而

申 請 人 的 聆 訊 權 利 ， 是 建 基 於 一 份 非 公 開 形 式 下 提 出 的 證 據 撮 要 。

9 . 在 法 庭 對 C h a h a l 一 案 作 出 裁 決 和 評 論 後 ， 英 國 進 行 立 法 ， 就 有 關

法 例 所 提 供 的 程 序 保 障 有 欠 妥 之 處 作 出 補 救 ， 並 成 立 了 入 境 事 務 上 訴 特

別 委 員 會 ， 覆 檢 某 些 入 境 決 定 。 法 務 大 臣 獲 授 權 訂 立 規 則 ， 以 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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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制 定 條 文 ， 就 上 訴 人 針 對 有 關 決 定 所 提 出 的 上 訴 ， 容 許 委 員 會

在 上 訴 人 沒 有 獲 給 予 有 關 決 定 的 所 有 詳 細 理 據 的 情 況 下 ， 進 行

法 律 程 序 ；

( b )  制 定 條 文 ， 容 許 委 員 會 在 任 何 涉 案 人 (包 括 上 訴 人 及 由 其 委 任

的 任 何 法 律 代 表 )缺 席 的 情 況 下 展 開 法 律 程 序 ；

( c )  就 委 任 特 別 代 訟 人 的 職 能 制 定 條 文 ， 讓 該 特 別 代 訟 人 在 委 員 會

進 行 的 法 律 程 序 中 ， 在 上 訴 人 及 其 任 何 法 律 代 表 缺 席 的 情 況 下

代 表 上 訴 人 的 權 益 ； 以 及

( d )  制 定 條 文 ， 容 許 委 員 會 把 上 訴 人 缺 席 時 獲 取 的 證 據 的 撮 要 交 予

上 訴 人 。

1 0 . 1 9 9 8 年 ， 英 國 政 府 根 據 上 述 權 力 制 定 規 則 。 2 0 0 0 年 ， 英 國 上 訴法

院 作 出 以 下 評 論 －

“制 定 規 則 的 權 力 ， 能 在 涉 及 國 家 安 全 的 個 案 中 ， 讓 法 務 大 臣 作 出

令 人 最 滿 意 的 安 排 ， 以 實 際 方 法 處 理 因 平 衡 個 人 權 利 和 把 國 家 安 全

資 料 保 密 的 需 要 之 間 無 可 避 免 地 引 起 的 緊 張 局 面 。 ”

去 年 1 0 月 ， 英 國 上 訴 法 院 一 位 成 員 表 示 ： “特 別 代 訟 人程序是 處 理 此 問

題 的 較 佳 方 法 ， 比 本 國 以 往 制 定 的 任 何 程 序 更 為 可 取 ”。

1 1 . 類 似 上 述 的 制 定 規 則 的 權 力 亦 見 於 《 2 0 0 0 年 英 國 恐 怖 活 動 法

令 》 。 根 據 該 法 令 ， 政 府 如 相 信 某 組 織 涉 及 恐 怖 活 動 ， 則 可 禁 制 該 組

織 。 遭 禁 制 的 組 織 可 向 禁 制 組 織 上 訴 委 員 會 提 出 上 訴 。 法 令 訂 明 法 務 大

臣 可 為 該 委 員 會 制 定 與 上 述 類 同 的 特 別 規 則 。

1 2 .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二 十 三 條 的 條 例 草 案 採 用 同 類 的 方 法 ， 規 定 終 審 法 院

首 席 法 官 可 (但 不 一 定 要 )訂 立 類 似 英 國 制 定 的 規 則 。 倘 若 訂 立 任 何 這 類

規 則 ， 必 須 經 立 法 會 審 批 。 因 此 ， 條 例 草 案 本 身 並 沒 有 對 上 訴 聆 訊 的 方

式 作 出 任 何 限 制 。 即 使 訂 立 了 任 何 這 類 限 制 ， 立 法 會 亦 可 予 以 修 訂 或 廢

除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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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3 . 所 建 議 的 訂 立 規 則 權 力 引 起 一 些 批 評 。 有 評 論 者 指 出 英 國 和 加 拿 大

的 先 例 是 關 於 入 境 決 定 的 ， 並 不 適 用 於 公 民 或 永 久 性 居 民 。 禁 制 組 織 的

上 訴 則 會 影 響 被 禁 本 地 組 織 的 所 有 會 員 ， 無 論 他 們 是 否 香 港 永 久 性 區

民 。 上 述 兩 種 情 況 明 顯 並 非 相 同 ， 但 事 實 上 兩 者 都 提 出 同 樣 的 問 題 ： 怎

樣 才 能 令 上 訴 機 制 符 合 人 權 法 下 對 程 序 保 障 ， 又 能 把 保 安 資 料 保 密 ？ 英

國 和 加 拿 大 的 模 式 ， 提 供 了 一 個 可 行 的 辦 法 。

1 4 . 更 重 要 的 是 ， 外 國 的 先 例 並 不 限 於 入境 案 件 。 英 國 就 有 關 被 禁 制 恐

怖 組 織 提 出 上 訴 的 訂 立 規 則 權 力 ， 顯 然 與 目 前 的 建 議 直 接 相 關 。

1 5 . 然 而 ， 建 議 的 訂 立 規 則 權 力 ， 性 質 特 殊 ， 在 往 後 處 理 條 例 草 案 時 有

需 要 全 面 探 討 有 關 的 影 響 。 政 府 會 致 力 確 保 ， 憲 法 所 賦 予 的 公 平 聆 訊 權

利 會 完 全 得 到 保 障 。 同 時 ， 我 們 亦 必 須 確 保 國 家 安 全 不 會 因 披 露 高 度 機

密 的 情 報 資 料 而 受 到 危 害 。

2 0 0 3 年 2 月


